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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修業要點 
 

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108.10.24)所務會議通過 
經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108.12.18 108)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經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110.1.19)學程會議通過經 

109 學年度第 5 次(110.05.26)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經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110.9.5)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總則 

    本所「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處理研究

生之修業事宜，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修業及畢業條件 

    (一)修業年限至少二年，至多四年。凡未能於規定期限修足應修科目及通過

論文考試者，即取消其研究生資格。 

    (二)研究生如有特殊理由得依校規之休學辦法申請休學，期滿不復學者，

取消其研究生資格。 

(三)至少需修滿 28 學分（不含論文），「環境與設計專論」、「研究方法」及

「產業分析」三科屬必修。 

(四)碩士學位候選人通過論文口試，依法由本校授予理學碩士學位。 

 

三、指導教授之選定 

    (一)研究生於入學後，由導師輔導選課事宜。 

    (二)研究生於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四、向學校申報論文題目 

    (一)申報期限：自一年級下學期開學起，至論文口試前，均可申報。 

    (二)申報辦法：於各學期申報期限內(見行事曆)，填妥論文考試申請暨論文

題目核定表，送請指導教授及所長簽字後，於期限內繳回進修學院教

務組。 

    (三)已申報過但需更改題目者，須寫報告書，連同更改後的題目送交教務

處研教組。 

 

五、研究計畫及論文口試  

(一)研究生須於二年級上學期依所內規定提出研究計畫口頭報告，並於口頭

報告後一星期將回覆意見送交所辦公室轉呈所長及所內教師。發表人須

提論文計畫發表申請書，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始安排論文計畫發

表。未完成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頭報告及回覆意見者，不得申請碩士論

文研究計畫口試。 

(二)研究生應於各學期申請日期內(見行事曆)，領取論文考試申請暨論文

題目核定表，送請指導教授、所長簽字後，在期限內送回進修學院教務

組。 

 

六、論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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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申請論文口試之研究生，須自行控制進度，至遲在口試日期二週前，

將已完稿之論文送交口試委員，並將口試地點、時間、日期會知所辦。 

    (二)論文口試實施依學校規定行之。 

 

七、畢業離校手續 

(一) 通過論文口試者，登入學生教務資訊平台，逐一審查各項離校關卡是 

否通關，依序為所辦→體育室→生活輔導組→圖書館→課外活動組→

出納組→實習輔導處→確認各單位離校手續完成後，攜帶學生證、畢

業學位照片一張(亦可由班代提前收齊)及成績齊全之成績單正本，研

究所學生需另攜帶畢業論文平裝本兩册至教務處親自簽收領取學位證

書。 

(二) 離校手續在本所所應繳交及辦理事項： 

1.論文九冊，論文光碟一片。 

2.所上公物（鑰匙，圖書，器材）。 

3.所有程序完成後須經指導教授（有兩位指導教授以上者則需所有指

導教授皆簽名同意）、所長簽章確認，才算完成手續。 

八、本要點經學程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本要

點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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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畢業流程圖 

1. 新生座談，說明系所學習要求 

2. 學習取向調查 

1. 註冊選課 

2. 修讀課程（請參考選課須知） 

經：1. 修業 2年（含）以上  
    2. 修滿 28學分（不含論文） 

申報論文指導教授 

進行研究及論文撰寫 

向學校 

1. 申報論文題目 

2. 提出論文口試申請（依行事曆） 

1. 會知所辦口試時間、地點、日期 

2. 向口試委員繳交論文 

參加論文口試 

修畢規定學分 

論文修改 

系所主管及指導教授認可 

繳交論文並辦理離校手續 

（學位考試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月

三十一日前完成；離校手續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辦完） 

碩二上學期進行所內 

論文計畫口頭發表 

 

1. 同等學力者須加修基

礎課程 

2. 碩一導師輔導選課 

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論

文指導教授指導論文 

畢業獲理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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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研究生專業實務報告寫作格式參考原則                     

 110.01.19 109學年度第1學期學程委員會通過 

 

一、為使本學程研究生妥善表達技術研究成果，充實其應備之知識技能，以符合畢業報告

之寫作要求，特訂定「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研究生專業實務報告寫作格

式參考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專業實務報告必須以資訊科技與應用實務相關議題為研究主題。  

三、專業實務報告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各單元：  

（一）封面頁  

（二）授權同意書  

（三）摘要頁  

（四）目次  

（五）表目次  

（六）圖目次  

（七）正文  

（八）參考文獻  

（九）附錄  

以上各主要單元須另起新頁，單元內各節不必另起新頁，並請依順序編入頁碼。  

四、摘要應包含研究發現、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英文摘要另啟新頁並置於

中文摘要之後。  

五、目次、表目次、圖目次各項目，均須標註於本文中之頁次。自摘要頁起，各頁次以羅

馬數字依序編頁碼；自正文（第壹章）起，各頁次以阿拉伯數字依序編頁碼（含附

錄）。  

六、正文分五部份，依序為1.緒論、2.背景文獻、3.方法與實施、4.結果與分析、以及5.

結論。正文以外，文末應列參考文獻及相關附錄。各部分內容(如專業實務報告正文格

式範例)指導教授可依實務報告內容作必要之增刪。 

七、參考文獻必須以本文中引用者才能列出，標題為參考文獻（不編章碼）。  

八、附錄主要是收錄用以支持本文論點之次要資料，如：可參考之圖表、作業表單、算式

證明等；或其他有關之附件，如：作者簡介、訪談計畫、工作時程表、行動流程圖

等。  

九、本原則未盡之相關敘寫格式，悉依本校論文書寫格式規定。  

十、專業實務報告之發表、口試、繳交、上傳、授權書之簽署，以及其他本原則未盡之事

宜，悉依本學程相關規章辦理。  

十一、本原則經學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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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務報告 

正文格式範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包括以下指標:專業實務之背景與動機、專業實務目的與待解決問題、專業實務範圍

與限制、專有名詞釋義。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包括以下指標:待解決問題的說明與其相關背景知識、待解決問題之相關原因的分

析、待解決問題之可能影響的評估、實務作法理論基礎、小結。 

 

第三章 方法與實施 

本章包括以下指標:專業實務架構或創新理念或研發理念、專業實務工具與設備、專業實

務之研發流程步驟、專業實務實施技巧或創新之處、其他。 

 

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本章包括以下指標:成果分析與解釋、創新性、重要性、應用性。 

 

第五章 結論 

本章包括以下指標:成果貢獻、成果獲獎或成果報告發表或技術轉移或專利、專業實務限

制與未來研發方向與展望、專業技術實務建議。 

 

 

 


